
 

政府一億公帑不能亂用 

要求就社區重點項目計劃開放諮詢 

 

背境： 

特區政府於施政報告中提出「社區重點項目計劃」，向各區區議

會提供一億，讓區議會決定如何運用，可惜最初計劃要趕及政府的要

求，需在三月提交，未有在地區充份醞釀討論，便在各區區議會匆匆

拍板上馬，市民無法得知，亦無從過問。而深水埗區雖然民協議員在

最初會議時多次提出要進行全區諮詢，可惜不被接納，引致部份地區

居民不滿。現時礙於民間的壓力，最終仍需要展開全區諮詢，但諮詢

期時間仍然不足，只有二十天時間（政府一般諮詢文件都有三個月時

限），居民難以寫成具體可行方案。 

 

民協認為，「社區重點項目計劃」涉及一億元公帑的運用，理應

有更詳細及更開放的諮詢過程，不可不向公眾諮詢而將該筆公帑用在

「大白象」工程上。 

 

建議： 

1. 延長「社區重點項目計劃」公眾諮詢時間至三個月； 

2. 放棄預設任何方案，廣邀地區團體提交建議； 

3. 以公開的投票或評審，選出最符合深水埗區民意的方案。 

 

文件提交：2013年 6月 18日深水埗區議會第十次會議，以供討論。 

提交人：秦寶山、梁有方、馮檢基、吳美、覃德誠、黃志勇、衛煥南 

日期：2013年 5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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